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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. 為維護本學系教學設備使用之安全、衛生及環保，並遵守「職業安全衛生法」之規定，避免教學設備使用之相關災害發生，擬定教學設備管理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

2. 特殊教學設備應明示使用說明及操作手冊及安全注意事項。

3. 特殊教學設備應明白標示管理人及研究人員姓名、安全守則、安全警告標誌、緊急通報程序及特殊注意事項。

4. 特殊教學設備之檢查、使用及維護記錄需依規定填寫「特殊教學設備檢查、使用及維護記錄表」(QI-商-09-01)。
5. 教學設備之維修及保養，依本校事務組「採購管理流程SOP」作業程序辦理。
6. 教學設備之報廢，依本校保管組「財物報廢及廢品回收要點」作業程序辦理。
7. 對於教學設備使用之意見，可依本校「抱怨與申訴處理程序」(QP-品-09)填寫「客戶申訴表」(QP-品-09-01)辦理。

8. 普通教學設備之借用需經管理人認可並詳實填寫借條完成借出程序。存放於系辦公室者，則填寫「系辦公室設備使用紀錄表」(QI-商-09-02)

附件：

1. 特殊教學設備檢查、使用及維護記錄表(QI-商-09-01)

2. 系辦公室設備使用紀錄表(QI-商-09-02)


